
2019年磐安县行政事业单位招用编外人员公告
根据《磐安县行政事业单位编外用工管理办法（暂行）》（磐人社〔2016〕6号）、《关于磐安县行政事业单位编外用工管理的补充规定》（磐人社〔2017〕5号）等文件精神，经研究，决定面向社会公开招用部分行政事业单位编外人员。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招用计划
2019年行政事业单位计划招用编外人员17名，其中：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11名、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6名。
具体招用的单位、职位、人数和报考资格条件，详见招用计划表和资格审查办法，或登录磐安县人民政府门户网站（http://www.panan.gov.cn/）查询。
二、招用程序
（一）报名程序
1.报名有关要求
1、报名时间：2019年7月11日8:30—7月22日17:30（非工作时间除外）在县就业管理服务处（县城振兴街55号）二楼职介科受理。招用岗位报名人数不足1:3（其中，招用计划3名及以上的职位，按1：2确定）的，核减相应招用岗位。核减的岗位不再组织报名。

报名过程中，招用单位对报考人员提供的资料进行资格审核，对审核未通过的人员将说明理由。

所有岗位报名总人数超过51人的，将组织笔试工作，笔试准考证领取时间另行通知；不足51人的，不再安排笔试，直接进入面试程序，面试准考证领取时间另行通知。
2.报名人员须知
报名人员须认真阅读公告，按条件填写《磐安县行政事业单位编外人员招用报名表》（见附件），并提供与之相符且真实有效的报名材料。如提供材料与报考岗位所需条件和要求不符或弄虚作假者，一经查实，将取消招用资格，所造成的一切损失由本人承担。
报名时须携带本人身份证、户口本、学历学位证书原件并提交复印件各1份。要求有相关工作经验的，须提供相关依据并盖章，相应社保缴费情况由人力社保部门负责核实。
确有特殊原因不能到现场报名的，可委托他人代报，代报者除携带上述报考人员的相关资料外，还需提供委托书、被委托人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
（二）笔试程序
笔试采取闭卷形式，考试科目为《综合基础知识》，满分为100分。笔试考试时间、地点以准考证为准。报考人员必须同时携带准考证和第二代身份证，按照准考证上规定的时间和地点参加考试。
《综合基础知识》考试内容包括政治、时事、党史国情、磐安县情、法律法规、财经、管理和公文写作等。
笔试合格分数线按照参加考试人员笔试平均成绩90%的标准划定（保留两位小数）。
（3） 面试程序
开展笔试的，根据各招用职位报考人员笔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按1：3确定面试对象（其中，招用计划3名及以上的职位，按1：2确定），最后一个名额如笔试成绩相同的，成绩相同人员均进入面试。面试结束后，将笔试、面试成绩按4:6折算总成绩。若总成绩相等，以笔试成绩高的排位在前。总成绩的计算公式为：
总成绩＝笔试成绩×40%＋面试成绩×60%

不开展笔试直接进入面试的，面试成绩即为总成绩，最后一个名额面试成绩相同的，需进行加试。总成绩的计算公式为：

总成绩＝面试成绩

面试由人力社保部门组织实施，面试成绩满分为100分，合格分为60分。面试不合格者，不能列入体检、考察对象。

（四）体检考察程序
根据报考人员总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按1:1确定参加体检对象。不足规定比例的按实际人数确定。已参加2019年浙江省公务员考试体检合格的人员，视同本次体检合格。
体检工作由人力社保部门组织实施。体检工作参照《关于修订〈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试行）〉及〈公务员录用体检操作手册（试行）〉有关内容的通知》（人社部发〔2016〕140号）政策执行。
报考人员不按规定的时间、地点参加体检的，视作放弃体检。报考人员放弃体检或体检不合格的，可按分数从高到低递补或跨岗位调剂。
考察参照《关于做好公务员录用考察工作的通知》（国公局发〔2013〕2号）执行，考察结果仅作为本次是否招用的依据。
（五）公示招用程序
体检、考察结束后，招用单位将拟招用人员名单在磐安县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公示7天。公示期满后，没有反映问题或反映有问题经查实不影响招用的，按招用有关程序办理招用手续。对反映有影响招用问题并查有实据的，不予招用；对反映的问题一时难以查实的，将暂缓招用，待查清后再决定是否招用。
被招用人员收到招用通知，无正当理由逾期不报到的，取消招用资格。
三、其他事项
1. 截止到2019年7月22日，户口尚在迁移中的人员，不得报考（硕士研究生除外）。
2. 本次招用入围面试人员名单、总成绩、入围体检人员名单、体检（复检）结果、入围考察人员名单、拟招用人员名单等均在磐安县人民政府门户网站（http://www.panan.gov.cn/）公布，报考人员应及时登录磐安县人民政府门户网站查询信息，有关事项不再另行通知。
3. 报考人员对在磐安县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公布、公示的相关内容（含本公告）有异议的，可在公布、公示之日起7日内向人力社保部门反映。联系电话：0579-84662996。
本公告未尽事宜，由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解释。
磐安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磐安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19年7月10日
附件1

2019年磐安县行政事业单位编外用工人员招用计划表
	招用单位
	招用职位
	招用人数
	学历要求
	年龄要求
	性别要求
	专业要求
	户籍要求
	咨询电话
	薪酬待遇
	备注

	人社局
	乡镇劳动保障专员
	5
	全日制本科及以上
	18至35周岁
	不限
	不限
	磐安籍
	84661822
	工资待遇参照县内其他编外人员，并按有关规定缴纳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
	根据《关于进一步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工作的实施意见》（浙委办发〔2017〕46号）文件，报考对象为：毕业五年以内的高校毕业生。

	
	就业处工作人员
	1
	全日制大专及以上
	18至35周岁
	不限
	
	不限
	
	
	要求会微信、美篇制作。需提前加试微信、美篇制作技能，但不计入总成绩。

	住建局
	工作人员
	2
	全日制大专及以上
	18至35周岁
	不限　
	不限
	磐安籍
	84661379
	
	住房保障科、行政许可科各1人

	
	城建科工作人员
	2
	全日制大专及以上
	18至40周岁
	不限　
	土木工程或工程管理类
	
	
	
	非相关专业但从事相关专业工作6个月以上人员可不受专业限制，工作年限以社保为准

	
	村镇站工作人员
	2
	全日制大专及以上
	18至40周岁
	不限　
	城乡规划或文保类
	
	
	
	

	
	财务人员
	1
	全日制大专及以上
	18至40周岁
	不限　
	财务类
	
	
	
	

	
	市政处工作人员
	2
	全日制大专及以上
	18至40周岁
	不限　
	土木工程或工程管理类
	
	
	
	

	
	建管科工作人员
	2
	全日制大专及以上
	18至40周岁
	不限　
	工程类、财经类
	
	
	
	消防部队退伍军人，以及非相关专业但从事相关专业工作6个月以上人员可不受专业限制，工作年限以社保为准


附件2
磐安县行政事业单位招用编外人员报名表
	姓名
	
	身份证号
	
	一
寸
近
照

	性别
	
	出生年月
	
	民族
	
	

	政治
面貌
	
	婚姻状况
	
	

	学历、
学位
	
	毕业院校及专业
	
	

	毕业
时间
	
	报名岗位
	

	通讯
地址
	
	联系
电话
	

	学习、工作简历
	

	奖惩
情况
	

	已就业人员所在单位意见
	                           
                                             年    月    日

	报名人
郑重
承诺
	以上情况及提供的报名材料均属事实，若有隐瞒、虚报、欺骗、作假等行为，本人愿意承担一切法律后果和责任。
  报名人（签字）：    

                        年    月    日


注：1.报名表一份；
2.报名时请按以下顺序提供材料或复印件并装订：报名表、身份证户口簿、学历学位证书、职称证书、委托书及委托人身份证。
2019年磐安县公开招用编外人员资格审查办法
2019年磐安县行政事业单位公开招用编外人员资格审查按以下办法掌握：
一、户籍要求
1.户籍要求为“磐安”包括：
（1）本人户口在磐安（以2019年7月22日的户口所在地为准）；
（2）本人出生地在磐安（以户口簿、出生证、出生地政府出具的证明为依据）；
（3）本人或父母或夫（妻）一方在磐安有长居地的（以户口簿、结婚证、房产证、居委会或居住地政府出具的证明为依据）；
（4）父母或夫（妻）一方户口在磐安或是磐安机关事业单位正式在编在职工作人员的（以户口簿、结婚证、工作单位证明为依据）；
（5）2019年7月22日前在磐安企事业单位工作并签订劳动合同3年以上的（须经劳动合同备案部门备案，并以劳动合同和养老金缴纳时间一致为准）；
（6）生源地为磐安的人员（生源地是指经高考、被高校录取时户口所在地）。
属（2）-（6）种情形的，在报名时，需提供相关材料。
2.取得研究生学历并具有硕士及以上学位的人员户籍不限。
二、年龄要求
以第二代身份证上的出生时间为依据，年龄18至35周岁（1983年7月22日至2001年7月22日期间出生）；年龄18至40周岁（1978年7月22日至2001年7月22日期间出生）。
三、“专业”审查
报考专业名称与教育行政部门颁发的专业目录名称不一致的，请考生在资格初审前，向招用单位提供由毕业院校或教育行政部门开具的关于专业确认的证明。
本办法由人力社保部门会同相关部门负责解释。未尽事宜，另行研究确定。  
